关于对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

（序号六十）问题整改情况的公示

        按照《淄博市贯彻落实中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及“回头看”反馈意见整改销号工作规定》要求，现对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（序号六十）问题整改情况公示如下：

        一、反馈问题

（反馈问题六十）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突出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缓慢，截至2021年8月，全省94个市县排水管网排查率总体进度仅为53.4%。全省市县建成区内雨污合流管网共计3434公里，潍坊、临沂、德州和聊城等市合流管网均在300公里以上。德州市上实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为8万吨/日，2011年建成投运以来，一直未配套建设污水进厂管网，企业长期从东沟箱涵抽取雨污水进厂处理，雨季时大量未及时抽取的污水全部流进岔河。
        二、整改目标

     2023年底前基本完成全区建成区现有雨污合流管网改造。
        三、整改措施

2020-2023年实施改造10条市政路段的雨污分流，累计改造合流管道5.93公里，新建排水管道6.002公里，其中污水管道3.809公里、雨水管道2.193公里。实施建筑小区雨污分流改造41个。2023年12月25日已通过省市验收。
        四、完成情况

已整改完成，达到销号标准。

以上整改情况向社会公示，欢迎社会各界对整改情况进行监督，发现未达到整改要求或整改情况不实的，均可在公示期间向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城镇科反映，公示自2024年5月16日至2024 年5月24日。

        联系电话:6408678
        邮箱：zcqzjjczk@zb.shandong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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